
同 意 書 

受推薦表揚者 

□同意(受推薦表揚者簽名或蓋章╴╴╴╴╴╴   ) 

□不同意 

區公所或社會局將其姓名、通訊住址及電話提供予立委、議員服務處致贈中堂祝賀使

用。(未勾選選項或同意但未簽名均視為不同意) 

 

 

 

 

受表揚伉儷身分證黏貼處 

 
 

 

 

 

身分證正、反面黏貼處 

(請確實黏貼，俾利校對) 

身分證正、反面黏貼處 

(請確實黏貼，俾利校對) 

附件 2 


